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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年第 101號法律公告

《2011年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 (修訂附表 1)公告》

(由衞生署署長根據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 599章 )第 15條訂立 )

1. 修訂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
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(第 599章 )現予修訂，修訂方式列於第 2
條。

2. 修訂附表 1 (表列傳染病 )

 (1) 附表 1——
廢除第 12項。

 (2) 附表 1，在第 34項之後——
加入
“34A.  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 (Shiga toxin-producing 

Escherichia coli  infection)”。

署理衞生署署長
曾浩輝

2011年 6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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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釋

第 1段

註釋

 本公告旨在——
 (a) 將“大腸桿菌 O157:H7感染”，從《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》

(第 599章 )附表 1指明的表列傳染病的名單中刪除；及
 (b) 將“產志賀毒素大腸桿菌感染”，加入該名單。


